
介绍立法会的电脑投影片  
认识我们的立法会  

 
旁白全文  

 

你好，欢迎浏览立法会秘书处教育服务

组制作的资讯。现在让我为你简介立法

会的组成及职能，加深你对立法会工作

的了解。 
 

 
(00:00)  

立法會： 

《基本法》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

法权，而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

法机关。 
 

 
(00:13) 

立法会的组成： 

立法会由 90 名议员组成，其中 40 名经
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，30名经 28个界别
的功能团体选举产生，其余 20名经全港
10个分区直接选举产生。 
 
根据《基本法》，除了第一届立法会，立

法会的任期为 4 年。立法会主席由议员
互选一人出任。  
 

 
(00: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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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委员会选举： 

选举委员会由 1 500名委员组成，来自不
同界别、不同阶层，具广泛代表性，选

出 40 名选委会界别议员。 
 

 
(00:55) 

功能团体选举： 

28 个代表社会上具规模和对社会发展相
当重要的功能界别共选出 30名议员。 
 
除劳工界选举产生 3 名议员外，其余界
别各选举产生 1名议员。 
  

(01:10) 

分区直接选举： 

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共划分为 10个地方选
区，合共选出 20名议员。 
 
选区的划界以区议会选区及平均分布人

口为主要原则，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名

议员。 
 

 
(01:29) 

立法会的职权： 

根据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三条，立法会行

使 10项职权。 

 
(01:5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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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1:58) 

立法会的职能： 

总括而言，立法会有 3 项主要职能：制
定法律、批准公共开支，以及监察政府

工作。 

 
(02:06) 

制定法律： 
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会议员均可

向立法会提交法案，建议制定新的法

例，以及修改或废除现行法例。由议员

提出的法案须符合《基本法》第七十四

条的规定，即不涉及公共开支丶政治体

制或政府运作。法案在刊登宪报後，须

在立法会完成三读程序才获通过。三读

程序包括首读丶二读及三读 3 个主要阶
段。 
 
首读过程是由立法会秘书在立法会会议

上宣读法案的简称。 
 
负责该法案的官员或议员随即动议“该法
案予以二读”，并发言解释法案的主要目
的。 
 
由於议员需要时间详细研究法案的内

容，在动议二读後，议案的辩论通常会

中止待续，而该法案会交付内务委员会

处理，由内务委员会决定应否成立法案

委员会，详细审议有关法案。 
 

 
(02: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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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委员会完成研究法案之後，有关法

案便会在立法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。此

时，议员可辩论法案的整体优劣及原

则，并表决应否二读该法案。若议员支

持二读该法案，法案即告付委予全体委

员会审议，议员亦可提出修正案。 
 
全体委员会在完成审议法案後，即回复

为立法会。负责该法案的官员或议员就

经修正或无经修正的法案，向立法会作

出报告，并动议采纳该报告的议案，该

议案不容修正或辩论。议员就该议案进

行表决。如议案获通过，立法会即进行

三读法案的程序，由负责该法案的官员

或议员动议“该法案予以三读并通过”的
议案。议员可就应否支持该法案简短发

言，并表决法案应否三读。 
 
经过三读程序之後，获立法会通过的法

案须经行政长官签署和公布，方能生

效。行政长官会在宪报上公布立法会制

定的法律。政府当局须把立法会制定的

法律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备案。 
 
 

 
(04:5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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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程序 ： 

根据《基本法》及《议事规则》，立法会

设有两种不同的表决程序。由政府提出

的议案、法案和修正案，如获得出席会

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，即为通过。 

 
(05:05) 

由议员提出的议案、法案和修正案必须

分组点票，即须分别经选举委员会选举

选出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、分区直选

选出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

数票，方为通过。 

 
(05:24) 

批准公共开支： 

财政司司长惯常於每年 2 月向立法会提
交《拨款条例草案》及政府的开支预

算，供立法会审阅。财政司司长动议二

读《拨款条例草案》的演辞一般称为预

算案演辞。有关的开支建议须获立法会

审核及通过，方可实施。 
 
此外，在财政年度内，财政司司长可就

核准开支预算向立法会辖下的财务委员

会提出修改建议。 
 

 
(05:46) 

监察政府工作： 

在立法会会议上，议员可就政府工作向

政府提出质询，要求当局提供有关某项

特定事宜的资料，或就该事宜采取行

动。此外，为监察政府的工作，议员可

动议不具立法效力的议案辩论，以表达

对涉及公共利益事宜的意见，或吁请政

府采取行动。 
 

 
(06: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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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帐目委员会负责研究审计署署长提

交的政府帐目审计结果，以及政府和属

于公开审计范围内的其他机构的衡工量

值式审计结果报告书。 
 
此外，立法会设有事务委员会，负责监

察及研究政府政策。 

 

 

议员并透过实地考察，就某些议题取得

第一手资料，以便就政府政策及广受公

众关注的事项进行商议。 
 
立法会亦设有申诉制度，接受并处理市

民因不满政府措施或政策而提出的申

诉。 
  

(07:14) 

立法会会议： 

立法会在会期内通常逢星期三在立法会

会议厅举行会议，处理立法会事务。在

立法会会议上处理的事项主要包括﹕附

属法例、质询、法案，以及议案。 
 

 
(07:35) 

在立法会会议上，立法会主席主持会

议，并确保会议顺利进行。 
 
立法会议员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、制

定法律和辩论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。 
 
官员出席会议，以答覆议员的质询、提

交立法建议及就议员动议的议案作出回

应。 
 
立法会秘书则在会议上协助立法会主

席。 
 

 
(07:5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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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制度： 

立法会议员透过委员会制度，履行研究

法案、批准公共开支，以及监察政府工

作等职责。立法会辖下设有 3 个常设委
员会。 
 
财务委员会负责审核及批准公共开支建

议。 
 
政府帐目委员会负责研究审计署署长提

交的政府帐目审计结果，以及政府和属

于公开审计范围内的其他机构的衡工量

值式审计结果报告书。 
 
议员个人利益监察委员会负责考虑与议

员个人利益的登记及申报或议员申请发

还工作开支等有关的投诉，以及关乎议

员以其议员身份所作行为的操守标准事

宜。 
 
除了 3 个常设委员会外，立法会辖下还
设有其他委员会。议事规则委员会负责

检讨《议事规则》及委员会制度；查阅

立法机关文件及纪录事宜委员会负责决

定应否将某份立法机关(或其委员会)的
文件或纪录，在立法机关文件及纪录查

阅政策所指明的封存期届满之前提早公

开；内务委员会负责为立法会会议作准

备，并商议与立法会事务有关的事宜；

法案委员会负责研究法案的整体优劣及

原则，并详细审议法案条文；事务委员

会负责监察及研究政府政策。调查委员

会负责蒐集根据《议事规则》动议的谴

责议案的相关资料，并提出意见，说明

所确立的事实是否构成谴责有关议员的

理据。立法会亦可委任专责委员会，深

入研究立法会交付该委员会的事宜或法

案。 
 

 
(08:2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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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委员会、内务委员会、法案委员会

及事务委员会均可分别委任小组委员

会，以协助履行其职能。 

 

 

齐来认识立法会： 

希望上述简介有助加深你对立法会工作

的认识。  

 
(10:31)  

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立法会，请浏览立

法会网站的“教育服务”栏目。谢谢﹗ 

 
(10:39) 

 
- 完 - 


